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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KA_Agilus_400W电机一体机壳-80D5016201模具技术协议
买方：东菱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协议编号：
卖方：                                (以下简称乙方)           日期：2023年11月21日

此技术协议是编号（               ）的销售合同的附件，与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目的在于规定对模具的验收及指导操作等有关事项，供买卖双方贯彻实施。
1、 项目内容：
乙方为甲方制造的铸铝一体机壳模具必需是全新的，符合甲方提供图纸和技术要求的铸铝一体机壳模具（具体按照由双方提供并确认的产品图、技术协议等），并匹配乙方现有的压铸机进行使用。
二、专用技术要求
1、 模具所用设备： ≥200T 压铸机，空气源：0.36~0.45MPa，冷却水：水温：≤32℃，水压：0.1~0.2Mpa（或乙方适用的，可以满足零件加工的技术要求的设备）
2、 设备锁模部分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
	参数（mm）

	锁模行程
	465

	容模尺寸（最小～最大）
	250～650

	哥林柱内距
	560×560

	哥林柱直径
	φ110

	压射室直径
	

	射料量
	


3、 本次共需制造一套模具：一出一压铸模具，可压铸铸铝一体机壳型号： 80D5016201（具体以甲方提供的图纸要求为准）。这款产品质量要求：在机壳长度方向无拔模角，加工后表面质量：表面应成形良好, 无冷隔、裂纹、严重拉伤及起皮、气泡等缺陷。 产品内在质量：各热节部位尤其是加工螺纹处应无缩孔、气孔等缺陷。轴承室部位内嵌钢套，需与一体机壳压铸为一体。
4、 加工余量，见甲方提供的加工图和毛坯图，如仅提供产品图，则由乙方出毛坯图，甲方产品毛坯图确认需在两个工作日内回复，逾期不能答复则制造周期相应后延。
5、 在正常使用及维修条件下，每个模具寿命应保证合模次数（正常生产）达到8万次以上，镶块8万模次的使用寿命。生产产品满足图纸（图纸对应编号：80D5016201）和产品外观要求。
6、 保证模具在正常生产时模腔能维持在180~220℃（采用水冷系统）。模具试用环境温度：-5~42℃，环境湿度：95%以下。
7、 模架可采用中山欧特，镶块、型芯等成型零件，浇口套，分流锥等浇注系统零件，推杆推管等顶出系统零件材料选用8407/SKD61（FT413）或协议规定材料，保证协议要求使用寿命，热处理采用真空淬火，回火，硬度达到HRC46-48；动定模套板等模板零件采用QT500或45#，热处理要求硬度达到HRC28-32；推板、推杆固定板，垫块材料采用45#，热处理要求硬度达到HRC28-32，复位杆、导柱、导套、推出机构导滑零件；斜销、滑座、楔紧块及滑块导滑零件材料采用GCr15、T10A或者T8A、SKD61(FT413)，热处理采用淬火，回火，硬度达到HRC 50-55。要求厂家提供原材料供应商的质量证书及模板热处理检测报告,供应商采用其它同等性能的材料时，必须通知买方且要获得书面认可。（或乙方适用的，可以满足零件加工的技术要求的设备）
8、 成型模具零件必须经（真空）淬火工艺处理，对动、定模镶块、浇口套、分流锥除经（真空）淬火工艺处理外，还应进行软氮化处理（氮化深度为0.1~0.15mm、硬度HV≥600）
9、 所有模具零件不得存在裂纹，成型零件表面不允许有划伤、压伤、锈蚀、补焊等缺陷，表面粗糙度Ra 不大于6.3μm（或在能够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下，最大的表面粗糙度值）。
10、 模具零件的几何形状、尺寸、表面粗糙应符合模具图纸（模具图由乙方设计）要求，型腔成型部位尺寸及精度要求必须按甲方提供的产品图纸规定设计制造，其中：孔类成型部位尺寸（包括凹圆弧）按中下公差设计制造，轴类成型部位尺寸（包括凸圆弧）按中上公差设计制造。以便尽可能减轻铸件的重量及方便模具的修改
11、 结构限制：
a) 模具动、定座板（或模脚）必须按所选用的压铸机安装槽尺寸做出安装槽；模具零件非工作部位棱边均应倒角或倒圆，型腔面与分型面或型芯、推杆等相结合的交接边缘不允许倒角或倒圆；
b) 模具细长推杆必须采用非配合段加粗型推杆，确保其强度和稳定性；为了方便型芯更换，动、定模型腔内型芯应考虑不拆镶块就可更换的结构；
c) 压铸模设计应考虑甲方模具的易损件更换、维护方便，即：设计压铸模应优先按GB/T4678.1-4678.15《压铸模零件》选用标准；推杆应尽可能采用同一规格（直径相同）；
d) 直径及孔口倒角相同、深度相同的预铸孔，其型芯应确保具有互换性；
e) 直径及孔口倒角相同、深度不同的预铸孔，其型芯在镶块内的固定配合段应具有防错措施即固定段长度（或直径）不能相同。其他尺寸的预铸孔也应做到防错。
12、 总装技术要求：
a) 模具分型面与安装平面或支承面之间的不平行度偏差，在200mm 长度内不得大于0.05mm ；
b) 模具导柱、导套在装配后，其轴线与模板平面的垂直度偏差，在200mm 长度内不得大于0.03mm ；
c) 其导柱高出分型面部分须大于零件成型型腔最深深度；成型镶块及浇口系统的分型面不允许低于分型面，可允许略高，但高出量不大于0.1mm ；
d) 推杆、复位杆应分别与型腔面、分型面齐平，推杆允许凸出型腔面，但不大于0.1mm ；复位杆允许低于分型面，但不大于0.05mm 。
e) 推杆滑动时，应保证与推杆孔有合适的滑动配合长度，一般不小于25mm ；
f) 模具的各活动零件装配后应灵活，在室温状态下用手施力时，各相互关联的合部分不应产生卡住现象，要求固定的零件不得相对窜动。
13、 推杆在推杆固定板中应灵活转动，允许其轴向串动量不大于0.1mm ；浇道转接处应光滑连接，镶拼处应密合，未注拔模斜度不小于0.5°，表面粗糙度Ra 不大于6.3μm；
14、 滑块运动应平稳，合模后滑块与楔紧块应压紧，接触面积不小于四分之三，开模后定位准确可靠；合模后分型面应紧密贴合，如有局部间隙，其间隙不大于0.05mm （排气槽除外）；
15、 动、定模有相配合的面时，合模后应有较明显的相配合的印痕，分型面上只有轻微的接触点；排气槽应呈曲折状引出（推荐采用齿条排气块），其深度一般为0.1-0.15mm ，严禁将排气槽从型腔直接引向操作者一方；
16、 模具浇注系统必须设计水冷结构，冷却水路应畅通，不应有渗漏现象。在动、定模镶块、抽芯滑块及动、定模型芯的热节处必须设计点冷却；动定模镶块、抽芯滑块及动、定模型芯等零件水冷系统进出水口集中配置，进水大小需设计可调节的，进水口及出水口应有明显标记。
17、 模具上下方分别在动、定模套板侧面均应有起重用的吊钩或吊环螺钉孔（模具上下方每侧数量不小于两个，确保能承受模具重量）。同时模具每一重要部件均应有独立的起螺栓孔，以方便拆卸。螺栓孔大小（或强度）应符合GB852要求，保证吊环安全起吊；特别是滑块（超过25Kg ）侧面应钻吊装孔，以便滑块在机床上方便装拆；模具分型面上不允许有穿通的螺钉孔、销钉孔，模具上的工艺孔和辅助孔都应阻塞，并与分型面齐平。
18、 有液压抽芯的模具，液压抽芯器及附件必须由乙方配备齐全，必须备行程开关，其接口必须是插接式（即用快换接头，方便安装和防止漏油），液压抽芯器的进出油路接头必须与机床设备的油管接头匹配.抽芯器活塞杆与型芯或滑块的连接必须采用活动连接（如哈夫块、T 形槽等），以方便安装、更换。乙方提供模具抽芯器的相关参数（如抽、插芯力大小、最大行程等），同时抽芯器中所用标准件（如密封圈等）必须标明规格大小并提供生产厂家，以方便维修和更换。所有液压抽芯器的油管接头必须设计在抽芯器上方，以保证模具安装在机床位置状态时使进出油口朝上，油管拆卸时油液不泄出。液压抽芯器使用8万模次前不得漏油及其它变形断裂等缺陷。
19、 乙方在模具出厂前应进行一次模具去应力处理〈费用由乙方负担〉，乙方有责任厂前进行第一次模具去应力处理。后应在模具生产5000-10000模次时安排进行第二次去应力处理〈费用由乙方负担〉；50000模次左右至少进行第三次去应力处理〈费用由双方协商〉。
20、 模具型腔及流道结构设计合理，要求两个型腔有较好一致性，包括型腔的材质、尺寸、产品的尺寸、性能。 
21、 在压铸机、熔铝炉和给汤机正常情况下，批量生产时，每一个工作循环不超过30秒。成品端盖和水口铝脱模顺利，不允许出现粘模现象。
22、 合理布置模具的分型面位置，防止产品粘模或气孔不良，分型面平面度要求组装后达到0.01mm以内，模具各位置的强度必须达到高压锁模和充填时，模具不会发生变形，保证生产产品的尺寸。
23、 模架刻上模具编号：80D5016201，若为一出一模具，不需要刻模腔号，若一出二模具，模腔编号为*1-*2，以此类推,其中*代表厂家代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模腔号刻于模仁或顶针上，字体不能凸出定子表面
24、 在合同正式签订一周内，乙方提供一份完整模具结构图纸、所有模板及零配件图纸，与甲方共同确认模具结构。乙方在签订合同后20天内，向甲方提供完整的模具整套2D、3D图纸，包括该套模具的每块模板、镶块、浇口套、导柱、导套及其他零配件图纸，镶块必须在背后打印相应的图号、厂家代号及出厂日期，标识清晰，（含维修保养范围内的零件代号、顶针图纸、名称的模具装配图）1份给甲方，以放提供标准品购买清单，内容包括：名称、型号、厂家、数量等。在合同签定后，50天内乙方必须将模具交付使用并提供合格首样。
25、 模具制作完成后，乙方必需检测模具的相应关键尺寸，并提供检测报告（未提供报告拒绝验收）。甲方按图纸对模具生产的零件检测尺寸，并出具检测报告。
26、 模具制作完成后，使用乙方车间现有压铸机，按目前乙方常规成型工艺，最终调试出合适参数，保证产品尺寸合格、外观无缺陷，无气孔。
27、 模具安装尺寸具有普适性，可匹配市面上现存大部分常规机台。
3、 调试、验收
1、 外观质量与尺寸检查
a) 乙方质量检验部门，应按模具图纸和技术条件对模具零件和整套模具进行外观和尺寸检查，对模具的尺寸、模具结构、模具材料和热处理硬度进行检查，做好原始记录。
b) 甲方质量管理部门在检验期间，应按模具图和本技术条件对模具零件的材质、热处理、表面处理情况进行检查或抽查，发现的质量问题应由乙方承担。
2、 试模过程和压铸件检查
a) 经过第1条检查合格的模具方可进行试模，模具的正式调试验收在乙方现场进行，试模应严格遵守压铸工艺规程，试压件所用材质应与产品图纸相符。试模用压铸机应符合合同及技术要求，模具装机后应先空载运行，模具活动部分动作应灵活、稳定、准确、可靠。
3、 压铸模具的初验收
a) 试模过程中，推杆孔与推杆间隙应无飞边，顶出过程无卡滞、无异响。
b) 检查动、定模分型面的平行度，最终验收稳定性试验时不得有跑水现象，铸件各分模面应无飞边。
c) 模具型腔表面不得有明显的刻痕和拉伤现象。
d) 成型条件稳定后，正常连续循环运行下，进行铸铝件成型的批量生产，对300模制品，全部进行外观检查应符合铸铝端盖外观要求，由于模具本身的原因导致产生的不良品的比例应在1%以下。并对生产出来的产品随机抽取按图纸要求进行检查。试模抽取检验用压铸件应在工艺参数稳定后进行，应连续取最少10模压铸件进行质量检测。
e) 试制参数设定要符合现有压铸机的相关规定和成型工艺要求，模具有明显的缺陷和安全问题时，要及时停止试做，避免发生事故和产生浪费。
4、 铸铝件外观要求：
a) 外观光滑完整，无流痕、气孔，缩水、缺料以及冷疤等缺陷。
b) 皱纹、缩孔、合口处的批锋飞边等外观缺陷，符合甲方图纸标示质量要求。
5、 质量稳定性检查
a) 模具质量稳定性检验的批量生产由乙方承担，在保证乙方每天产量前提下，产品合格率大于98％。
b) 模具质量稳定性期间，由于设计和制造质量引起模具不能正常生产，甚至模具零件损坏或铸件质量无法保证，乙方必须进行无偿保修、更换受损件或重新制作模具。
c) 模具质量稳定性检验原则上应在接到被检模具后三个月内完成。
d) 乙方必须确保每套模具的制造质量，以保证模具的使用寿命不低于合同规定，在模具的使用寿命期内，若出现制造质量问题，乙方必须无偿保修。
6、 根据模具调试过程双方确认模具使用问题点，并签字确认，由乙方对模具问题点进行整改，并明确整改周期
7、 模具验收完成前，试做物料除外的所有试模费用，包括模具修改、运输等等费用都由乙方承担。正常情况下试模两次，试模后甲方出具试模报告，报告中需要包含试模生产稳定时的相关工艺参数；因乙方原因造成试模次数超过3次，3次后将按延期处理，并交付一定处罚费用。超过试模次数后扣出或收取试模费，每增加一次试模，费用增加一倍，依次类推。
8、 乙方必须应将在模具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出现的质量、技术方面的信息随时反馈给甲方，同样，甲方对产品图纸或相关技术标准修改时应提前书面通知乙方，以便双方及时协商处理。
9、 模具验收经双方确认合格后，由甲方出具初步验收报告，由此作为二次付款的条件，再试运行1个月，如符合各项的验收要求，由甲方制定正式的验收报告，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方可作为该模具的正式终验收。
10、 乙方在交付模具及试模样件时必须同时向甲方提供以下物件（每缺一项扣乙方模具款100-500元）：
a) 模具图纸一套及甲方提供的产品图纸，乙方必须做到所提供的图纸、实物、备件三者相符，乙方有责任更改完整，满足客户要求。
b) 关键原材料供应商及所供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包括化学成分、力学性能、热处理及表面实验合格证、探伤结果等），（其中热处理后硬度检测位置应在报告中指明或图示标出）。
c) 模具关键零部件及模具总装质量检测报告；
d) 试模件全尺寸检测报告（不少于2件）；
e) 模具易损件（特殊要求顶杆、异型小镶件等）至少一套。没提供按甲方制造一套的价格扣除相应的模具款。
11、 如果因为模具设计问题而造成甲方重大损失时，甲方保留相应索赔权。
12、 乙方应建立健全从原材料采购、零件外委热处理、零部件制造及模具装配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保证体系。甲方质量管理部门有权对乙方模具制造过程质量保证体系进行抽查和监审。
4、 模具售后服务
1、 模具的质量保证期为一年，在模具正式验收开始计算的一年内，正常使用情况（不包括人员操作不当及成型参数不当）下产生的故障，经甲乙双方确认无误后（必要时丙方参与确认），由乙方进行免费维修或提供备件。
2、 在模具的保证期内，乙方没有在双方确认的期限内进行维修而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甲方有权以模具合同金额为限，按照实际损失向乙方提出索赔要求。
5、 其它事项
[bookmark: _GoBack]1、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
2、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持三份，乙方持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买方：东菱技术有限公司                   卖方：                     
代表：                                   代表：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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